
主动公开 佛科函〔2019〕232 号

佛山市科学技术局关于组织开展广东省 2019

年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区科技局（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关于将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政策推广至全国实施

的通知》（财税〔2019〕79 号）文件精神，对经认定的技术先进

型服务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为做好我市 2019

年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时间

申报企业于8月 19日前完成系统填报和提交，并将有关申报

材料（一式二份）递交到所属区科技局（经济和科技促进局）。

二、申报条件

认定为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在广东省内注册的法人企业。

（二）从事《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认定范围（试行）》（详见

附件1）中的一种或多种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采用先进技术或具

备较强的研发能力。

佛山市科学技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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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员工占企业职工总数的 50%以上。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员工是指在企业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全

年须在企业累计工作183天以上的职工人数。企业职工总数包括企

业在职、兼职和临时聘用人员。在职人员可以通过企业是否签订了

劳动合同或缴纳社会保险费来鉴别；兼职、临时聘用人员全年须在

企业累计工作183天以上。

企业当年职工总数、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员工数均按照全年月平

均数计算。

月平均数＝（月初数＋月末数）÷2

全年月平均数＝全年各月平均数之和÷12

年度中间开业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以其实际经营期作为一个

纳税年度确定上述相关指标。

（四）从事《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认定范围（试行）》中的技

术先进型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占企业当年总收入的 50%以上。

总收入是指收入总额减去不征税收入。收入总额与不征税收入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称《企业所得税法》）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下称《实施条例》）

的规定计算。

企业应正确核算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收入、企业总收入，并由

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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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从事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取得的收入不低于企业当年总收

入的35%。

从事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取得的收入，是指企业根据境外单位与

其签订的委托合同，由本企业或其直接转包的企业为境外单位提供

《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认定范围（试行）》中所规定的信息技术外

包服务（ITO）、技术性业务流程外包服务（BPO）、技术性知识流

程外包服务（KPO）和服务贸易类，而从上述境外单位取得的收入。

三、申报程序

（一）企业注册和申报

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本着自愿原则，在“全国技术先进型服

务企业业务办理管理平台”（网址：http://tas.innocom.gov.cn）

上进行注册登记、申报填写。企业点击“申报认定备案入口”，进

入“统一身份认证与单点登录平台—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业

务办理管理平台”，新用户按要求注册个人账户，个人账户注册成

功后登录平台注册企业，填写《企业注册登记表》并提交，由科学

技术部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中心审核并激活。注册成功的企业重

新登录“全国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业务办理管理平台”按系统要

求填写《全国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复核）申请表》（见附件

2，以下简称《申请表》），及按《认定申请材料清单》（见附件

3）上传相关佐证材料，证明材料必须与《申请表》所填内容对应，

按装订顺序逐页编制总目录、分类目录、页码，正反双面打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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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脊上注明企业名称。企业将全部申报资料扫描成PDF格式，制作

成数据光盘，连同纸质申报材料一并报送至所属区科技局（经济和

科技促进局）。

（二）各区科技部门审核

各区科技局（经济和科技促进局）收到企业申报材料后，对申

报材料完整性进行审查，并组织现场核查。

（三）材料报送

各区科技局（经济和科技促进局）于8月 23日前将符合条件

的企业申报材料报送到市科技局。

四、业务咨询

禅城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 何伟东 82340448

南海区科学技术局 黄芬玲 86334412

顺德区科学技术局 何启伦 22830363

高明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 罗敏婷 88669696

三水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 关伟秋 87700138

佛山市科学技术局 陈 荣 83355498

五、监督投诉

佛山市纪委监委派驻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纪检监察组（综合派

驻）负责“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工作”全程监督。对项目申

报、评审过程及评审结果可信访举报投诉，投诉电话：83993576，

投诉邮箱：huanghy@fse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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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认定范围（试行）

2.全国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复核）申请表

3.申报材料清单及装订顺序

佛山市科学技术局

2019 年 7 月 17 日

（联系人：陈荣，电话：83355498）









附件 2

全国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复核）申请表

企 业 名 称

(盖章)

企业英文名称

所属城市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人 电 话

传 真 电子邮件



填 表 说 明

企业须根据《关于将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政策推广至

全国实施的通知》（财税〔2017〕79 号）和《关于将服务贸易创新

发展试点地区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政策推广至全国实施的

通知》（财税〔2018〕44 号）的各项要求和本表的格式如实填写。

如发现弄虚作假，取消认定资格。

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按照国家标准委制定的标准填写，

参见《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二、企业注册类型：根据国家统计局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联合制定的《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调整的通知》（国

统字〔2011〕86 号）按本企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类

型填写。如：（1）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2）集体企业；（3）私

营企业；（4）股份制企业；（5）联营企业；（6）有限责任公司；（7）

外商投资企业；（8）港、澳、台投资企业等。

三、服务业务范围可选择多个。

四、企业认定情况：高新技术企业应是企业拥有的高新技术

企业证书在有效期内，其编号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

可查的企业；集成电路企业和软件企业为报财政部、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的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

为在“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系统”中入库且登记编号可

查的企业。

五、主要股东及所占股份比例：股份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



和港、澳、台投资企业填写此栏，并按股权比例大小列出前三名

股东和所占股份比例数。

六、总收入：指收入总额减去不征税收入。收入总额与不征

税收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计算。

七、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收入：《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认定范

围（试行）》中的一种或多种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

八、从事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取得的收入：指企业根据境外单

位与其签订的委托合同，由本企业或其直接转包的企业为境外单

位提供《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认定范围（试行）》中所规定的信息

技术外包服务（ITO）、技术性业务流程外包服务（BPO）、技术性

知识流程外包服务（KPO）和服务贸易类，而从上述境外单位取

得的收入。



企业

基本

信息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日期

企业所得税征收

机关

住所 注册资本

企业注册类型

经营范围

服务业务范围

信息技术外包服务

（ITO）

（1）软件研发及外包：

软件研发及开发服务

软件技术服务

（2）信息技术研发服务外包：

集成电路和电子电路设计

测试平台

（3）信息系统运营维护外包：

信息系统运营和维护服务

基础信息技术服务

技术性业务流程外

包服务（BPO）

企业业务流程设计服务

企业内部管理服务

企业运营服务

企业供应链管理数据库服务

技术性知识流程外

包服务（KPO）

包括知识产权研究、医药和生物技术

研发和测试、产品技术研发、工业设

计、分析学和数据挖掘、动漫及网游

设计研发、教育课件研发、工程设计

等领域

服务贸易类

（1）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数据服务

（2）研究开发和技术服务：

研究和实验开发服务

工业设计服务

知识产权跨境许可与转让

（3）文化技术服务：

文化产品数字制作及相关服务

文化产品的对外翻译、配音及制

作服务

（4）中医药医疗服务：

中医药医疗保健及相关服务



企业认定情况
高新技术企业 集成电路企业

软件企业 科技型中小企业

前三大股东及所占

股份比例（100字
以内）

企业

人员

情况

姓 名
出生

年月
文化程度/学位 专业技术职称 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

总裁（总经理）

人员变化情

况

上年末职工总数

前年末职工总数

上年末具有大专以上

学历人员数

上年末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占

职工总数的比例

上年末从事研究开发

的人员数

上年

度企

业经

营情

况

总收入（ 万元） 离岸服务外包业务

取得的收入（外汇/
按银行结汇日汇率

折算人民币）

万美元

技术先进型服务

业务收入（万元）
万元

技术先进型服务业

务取得的收入占企

业当年总收入比例

（%）

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取

得的收入占企业当年

总收入比例（%）

净利润（万元） 交税总额（万元）

资产总额（万元） 资产负债率（%）

上年
度企
业技
术先
进型
服务
情况

主要离岸服务合同执行情况

项目名称
业务类别

ITO/BPO/KPO
发包国别
（地区）

合同标的额
（万美元）

实收外汇
（万美元）

1．

2．

3．

4．



企业
采用
先进
技术
情况

简述企业为支撑服务外包业务已采用的专利技术或核心关键技术、基础软件和应

用软件、主要设备与网络的情况（500字以内）

上年

度企

业科

技活

动情

况

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情况

用于研究开发的经费

（万元）

研发经费占企业总收入的比例

（%）

获得科技奖励情况（省级及以上）

奖项名称 获奖年度 级别 发证机关

自主知识产权（有效期内）数量（件）

授权

专利

软件

著作权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 其它

企业承诺

我公司申报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填写的《全国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复核）申

请表》内容及所有佐证材料，真实有效，并对以上内容及材料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核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